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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
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医疗保障组文件

京防组医发〔2020〕11 号

关于狠抓细节管理强化医疗机构
感染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医疗

保障组，市卫生健康委、市中医局、市医管中心，各区卫生

健康委，各三级医疗机构：

为落实外防输入、内防扩散要求，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，

切实把各项防控工作落细、落实，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

控阻击战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，针对近期各地发生的医疗机

构院内感染事件和本市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，现就进一步加

强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提出如下具体要求：

一、加强通风消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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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摘除医疗机构建筑物门口处设置的防风保温隔帘，加

强门急诊、病房等公共区域通风换气。

2.加强通风系统管理。使用集中空调的应关闭回风，加

大新风。如出现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病例，要立即停用集中

通风系统并进行终末消毒，采取安全替代措施保证室温。

3.医疗机构应加强各科、各室通风换气。医护人员应指

导住院患者酌情开窗通风，保持空气清新。

4.严格落实消毒规范。加强发热门诊、急诊、候诊大厅、

厕所和走廊、电梯等公共区域清洁消毒和病房终末消毒。

二、严格人员管控

5.严格落实体温监测要求。所有进入医疗机构的人员必

须做到 100%测量体温，发热人员 100%进行登记并引导到发热

门诊就诊。

6.严格落实就诊人员信息登记要求。督促就诊人员如实

填写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在京居住地、手机号码等基础信息。

7.严格落实住院患者症状监测要求。空床较多的医院，

应主动调整住院床位安排，减少多名住院者同处一室的情况。

科室要加强排查，每天上下午各为患者测量一次体温，对出

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患者，及时组织检查诊断，发现疑似病

例要立即采取隔离、报告和排查等相关措施。

8.严格落实探视人员管理要求。疫情期间，要对医院探

视做出利于院感防控的调整，尽量采取视频方式探视。确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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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视的，严格限定人数和时间，人数限 1人，时间控制在 30

分钟以内。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人员，在未排除新冠病毒

感染情况下，不得安排进病房探视。

9.严格落实陪护人员管理要求。疫情期间，医疗机构应

尽量减少陪护人员。因病情需要确需陪护的，应固定 1 名陪

护人员，实行一患一护，做好信息登记，明确活动区域，督

促其佩戴口罩、严格执行手卫生，并与患者一同开展体温和

呼吸道症状监测。

10.严禁医务人员、医疗辅助人员等穿工作服进休息室、

在污染区饮水、就餐，避免无防护条件下交谈。

11.严格落实全员培训要求。医疗机构应结合院感防控的

普遍要求和本次疫情特点，面向卫技人员、管理人员和保安、

保洁、护工等辅助人员开展全员培训，不留空白，不留死角，

提高全员防控院感的技能。

三、严防院内交叉感染

12.尽量避免与他人接触。为防止医务人员因社交而将感

染风险带入医疗机构，所有医务人员应主动婉拒和谢绝非必

须的交往交流聚会活动，保证家人安全、同事安全、患者安

全和医院安全。外地返京医务人员应主动向所在医疗机构报

告，并居家隔离观察 14 天。目前仍在湖北的医务人员应继续

执行当地和本市有关规定，暂缓返京。

13.控制门急诊大厅等公共空间人员密度。导医和保安人



4

员保持适宜数量，有效疏导人员，避免 1米以内近距离接触。

14.严格落实 1米线间隔要求。加强挂号、候诊、缴费、

检查、取药等排队区域引导，推行电子支付方式。落实慢病

患者长期处方规定，明确诊断并需要长期用药的，按照《北

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期间门诊开药有关问题的通知》要求执行。

15.严控人员聚集。严格控制各类人员到其他科室、部门

走动，尽量使用电话、视频等方式研究部署工作、沟通解决

问题。不在狭小封闭空间召开多人参加的会议。

16.严控集体用餐。落实分时段就餐，加大就餐座位间距，

宜同向排列，避免面对面就餐，就餐时应尽量避免交谈交流。

提倡为临床一线工作人员送餐。严格控制住院患者及陪护人

员到食堂就餐的区域、时间，做到合理分区、限流。

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

工作领导小组医疗保障组

（代章）

2020 年 2 月 2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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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卫生局，北京大学医学部，中国医学科学院 2020 年 2 月 24 日印发


